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獎懲建議單    提案處室：oo處
	案號
	職稱
	姓名
	獎勵(懲)年度、事由
	獎懲種類
	次數
	依據獎懲標準條款或縣府各項活動計畫或績效評定結果公文文號
	審議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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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承辦人

	
	單位主管

	
	校 長
	


說明：

一、本表單請繕打一份於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室辦理；獎懲案請於事實發生二個月內辦理為原則，逾期恕無法敘獎。
二、獎懲法規依據請參考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、「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」等有關獎懲法規或縣府核定文號，並請註明引用條號。
三、請檢附擬請獎懲有關證件資料（如公文、計劃、成績表、獎狀…）影本。
